
★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場規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份資料請搭配 5/8(一)早修宣導使用 
一、 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，對號入座。准考證須妥為保存，如有毀損或遺失，

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考生本人身分證件及與報名時同式 2 吋相片 1 張，向各考場試務中心
申請補發。[萬一遺失，不必慌張，可直接到本校考生服務處尋求協助，及時補救。] 

二、 每節考試於考試說明時段內，不可提前翻開試題本、提前書寫、畫記、作答，若經制止
不從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。 

三、 國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和寫作測驗正式開始後，遲到逾 20 分鐘不得入場。若強行入
場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。 

四、 國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和寫作測驗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，不得提早離場。若強行離
場，不服糾正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。 

五、 英語（閱讀）與英語（聽力）為 1 科兩階段，相關試場規則如下： 
1. 英語（閱讀）正式開始後，遲到逾 20 分鐘不得入場。若強行入場，英語（閱讀）不予

計列等級。 
2. 英語（閱讀）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，考生不得提早離場。若強行離場，不服糾正者，

英語（閱讀）不予計列等級。 
3. 考生若違反其他考試規則，將於英語（閱讀）不予計列等級或分別記違規 1 至 2 點。 

 
 

六、 文具自備，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，不得有圖形、文字印刷於其上(廠牌標誌除外)，其他
非應試用品請勿攜入試場，且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。 

七、 非應試用品如教科書、參考書、補習班文宣品、計算紙等，以及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時
鐘、鬧鐘、電子鐘、行動電話、呼叫器、收音機、多媒體播放器材（如：MP3、MP4 等），
和穿戴式裝置（如：智慧型手錶、智慧手環等）及其他具有傳輸、通訊、錄影、照相或計算
功能之物品，一律不准攜入試場。若不慎攜入試場，於考試開始前，須放置於試場前後方；
且電子產品須先關機或拔掉電池。若隨身放置，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，經監試委員發現
者，國文、英語（無論閱讀或聽力）、數學、社會或自然 5 科記該科違規 2 點【1 點=免試
總積分 0.3 分；五專總積分 0.15 分】；寫作測驗扣該科一級分。◆若放置試場前後，發出聲
響，經監試委員發現者，國文、英語（無論閱讀或聽力）、數學、社會或自然 5 科記該科違
規 1 點【1點=免試總積分 0.3 分；五專總積分 0.15 分】；寫作測驗扣該科一級分。 

八、 考生可攜帶三角板、直尺、圓規，但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。 
九、 考生應考時不得飲食、抽煙、嚼食口香糖等。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，迫切需要在考試時

飲水或服用藥物，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。 
十、 考生若需使用帽子、口罩、耳塞等用品，應以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，須配合監試委員

指示，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至可辨識程度，經查驗身分後戴回。。 
十一、 考試說明開始後即不准離場。若經糾正仍強行出場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

級分。考生因病、因故（如廁等）須暫時離座者，須經監試委員同意及陪同下，始准離座。
考生經治療或處理後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，仍可繼續考試，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。 

十二、 試場內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等行為。若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，作弊事實明確者，或相互
作弊事實明確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。 

十三、 答案卡(卷)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，也不得作任何標記。故意汙損答案卡(卷)、損壞試題本，
或在答案卡(卷)上、寫作測驗內容中顯示自己身分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。 

十四、 答案卡（卷）選擇題須用黑色 2B 鉛筆畫記，修正時須用橡皮擦將原畫記擦拭乾淨，不
得使用修正液（帶），如有畫記不明顯或汙損等，致電腦無法辨認者，其責任自負，不得提
出異議。考生鐘響開始作答，應於題本封面□□處填入准考證末兩碼，並可開始作答。 

十五、 數學科第二部分非選擇題和寫作測驗作答時，書寫內容不得超出答案卷格線外框，且務
必使用黑色墨水的筆（建議使用 0.5mm〜0.7mm 之筆尖），不得使用鉛筆。更正時，可以
使用修正液（帶）。如有超出格線外框、書寫不清或汙損等情事，致電腦掃描後無法清晰呈
現作答結果者，其責任由考生自負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十六、 寫作測驗作答時，不得要求增加答案卷作答，亦不得使用詩歌體。 
十七、 如遇警報、地震，應遵照監試委員指示，迅速疏散避難。 
十八、 如遇因故停電導致照明設備無法使用時，無論復電與否均以受影響時間延長考試時間，

但至多以 20 分鐘為限。 
 

十九、 考試結束鐘（鈴）響起，考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，交答案卡（卷）離場。交答

電子產品請留意，鬧鐘或任何響鈴設定記得取消，給師長保管為優!!! 

第一聲響起，雙手就須離開桌面!!! 



案卡（卷）後強行修改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。逾時作答，經制止不從者，
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級分；經制止後停止者，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社會或自然 5 
科記該科違規 2 點；寫作測驗扣該科一級分。 

二十、 考試完畢後必須將答案卡（卷）和試題本一併送交監試委員，經監試委員確認無誤，然
後離場。勿攜出答案卡（卷）或試題本，若經查證屬實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列等級或不予計
級分。 

二十一、 違反國中教育會考試場規則者，其處理方式悉遵照「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違反試場
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」辦理。(會考簡章 P.37-45) 

★考前檢查用具請參閱背面之考前叮嚀與應考注意事項。 
 

★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4 月 25 日宣布，自 5 月 1 日起「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（以下稱為 COVID-19）」由法定傳染病第五類改為第四類，指揮中心亦於同日解

編，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亦回歸疫情前相關應試作為，相關調整事項如下: 

一、自主佩戴口罩:今年會考採自主佩戴口罩方式，口罩自行準備。但進入醫護站之人員，均應 

    佩戴口罩。 

二、開放家長陪考:因應疫情趨緩，開放家長陪考。本部及全國試務會呼籲家長陪考時，應遵守 

    考場指示，共同維護考場秩序及校園整潔，提供考生良好應試環境。 

三、取消 COVID-19 篩檢陽性及中重症考生應試資格限制: 

 COVID-19 已自法定傳染病第五類改為第四類，不再限制篩檢陽性及中重症考生不得應試，

前開考生若有調整至備用試場或醫療場所應試需求，請依據國中教育會考簡章「突發傷病及

懷孕考生應考服務」一節提出申請。考區試務會受理申請並同意後，將視考生情況安置考生

於備用試場。 

 今年國中教育會考用餐時不再提供隔板，但考生得自備隔板使用；試場維持開放冷氣服務，

以及提供各考場內外部環境清潔、消毒、出入處提供消毒用品以供手部清潔使用。 

 國內疫情雖已趨緩，本部及全國試務會仍提醒考生應隨時注意個人飲食與衛生習慣，勤洗手

消毒、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的地方，安心準備應試，才能在考試時有最佳表現。 
 

★考場於 5/19(五)15:00 公告試場分配表，並於 5/19(五)於校門入口處張貼

考場平面圖及試場分配表，考生可於 5/19(五)15:00~17:00 到考場認識環

境，但不得進入試場；屆時請同學放學後至弘文中學查看並確認應考之教

室，請攜帶准考證，依准考證號碼最末四碼查看--試場兩碼+座號兩碼；請掌握洗

手間、教室與各班休息區之動線，也請務必注意交通安全；弘文高中考場

暨豐東國中各班休息區平面圖請掃右方 QR Code 條碼參閱；考試完畢准

考證之塑膠套袋與識別帶，請於隔日交回學藝股長收回，預祝 同學 金榜題名! 

★因應考場學校人員進出管控與建議，5/20 統一幫考生訂午餐(每份 70 元)以減少群聚，請家長

知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 112.5.3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              試場規則及應考須知 回條        (回條暨便當費請於 5/5 交回各班導師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年   班 座號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□ 本人（家長）及學生已詳閱並知悉本通知各項說明，並同意配合上述規則。 

           ◆學生便當葷素需求為 : □葷  □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112  年  5  月     日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考前叮嚀與應考注意事項 
 

考
前
一
天 

□  5/19(五)下午 16：05－17：00 查看試場位置【地點：弘文中學】，確認及熟悉考場與位 
    置，以免當天找不到位置而慌亂。 
□  看考場時的注意事項： 
    (1)確認自己座位離冷氣口的地方及坐的位置在第幾排第幾個，可預備外套。 
    (2)確認離考場最近的廁所及飲水機的位置。 
    (3)請確認活動中心或適合休息的地方。 

□  5/20(六)、5/21(日)最晚請於 22:00 前就寢，有充分睡眠才有飽滿精神與體力應試。 

考
試
當
日
出
門
前 

□  考試應帶用具 
    ☆攜帶准考證；另備准考證補發證件〈身分證及與准考證同樣的 2 吋相片一張〉，與准考證分開放以 

       防萬一，准考證如有毀損或遺失須向考場辦公室申請補發。 

     ☆檢查應考文具〈黑色 2B 鉛筆、橡皮擦、黑筆(建議用 0.5~0.7mm)2 至 3 枝、修正液〈帶〉、尺等，必要 

       時亦可帶透明桌墊，考數學要準備圓規、三角板(30-60-90、45-45-90)，但量角器與有量角功能的器具絕 

       對不能帶入場！若需要可以帶透明桌墊，此外，有近視者務必帶(戴)眼鏡；如有需求則記得備妥個人應備 

       藥品或防蚊液。 

     ☆文具最好準備兩份應付臨場狀況，以免考試時發生筆芯壞掉或立可帶沒了的情況。 

□  注意事項 
    ★考試當天務必穿著校服(制服、體育服皆可)，要帶體育服外套，服儀如平日要求。 
    ★千萬別把手機帶入考場，請交由老師保管，或乾脆別帶！否則，考場鐵律：愈不信邪， 
      愈易出事！FB、LINE、IG 也會「紛紛」傳出有人要祝福你考試順利或是要問你考完了 
      沒、離開教室了沒、你在哪裡、考到那一科…… 

□  早點起床做好準備，早餐務必在家食用完畢，避免空腹進考場。 

□  應提早到考場應試，避免塞車因此最好在七點半以前就要到達考場。早點到考場可幫助 
    穩定心情，也可以早點於休息區做考前預習及準備。 

考
試
當
天 

□  進考場前，務必上廁所。因為「緊張」，可能會加快體內「排水」速度！如果在考試時 
    遇到尿急等狀況，會影響你作答的水準。 

□  若容易肚子餓的，可以自行帶一些乾糧補充熱量，但務必清淡不要油膩。當天飲料也不要 
    喝太多(可以適時補充水分)，考試時間若中途急需去上廁所，請舉手告知監考老師，詢問 
    是否可以去廁所。 
□  5/20 中午的用餐及休息時間，請多加注意！不要睡過頭！若想小睡片刻者，務必注意時 
    間，在下午第一節考試前半小時要先起床，讓頭腦清醒一下。並提前到教室靜下心來做準 
    備。 

□  下課時間不要群聚聊天，應保持心情穩定平靜，到自己的休息區休息。 

□  考試完的下課時間不要和同學討論答案，以免影響心情，下課時間應盡速去上廁所或是 
    念一下書或閉目養神休息一下。一定要保持心情平靜！以免影響下一節課的考試！ 
□  5/20(六)第一天考完試回家不要對答案，若外面補習班有發試題解答，也請先收起來但 
    不要對答案！5/21(日)考完最後一節才可以對答案或討論。 

作
答
時
注
意
事
項 

□  對號入座，核對座位標示單、答案卷、答案卡上的號碼和自己的准考證號是否相同。 

□  考試鐘響後，大致翻閱題本，一方面概略了解題目，二方面確認最後一題究竟在哪！別 
    出了考場才發現少寫了幾題！ 

□  答案卡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，也不得做任何標記。 

□  答案卡有劃記不明顯或污損等情事，致電腦無法辨認者，責任自負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□  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。 

□  考試時不可以嚼食口香糖、喝水、吃東西。 

□  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 20 分鐘起，遲到者不得入場。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， 
    考生不得提早離場。英文聽力絕對不能遲到，也不能早退！ 

□  考試結束鈴響起立刻停筆，絕對不可以再繼續作答〈含補畫卡或擦拭答案〉。 

□  每一科考試務必堅持到最後。 



 
★考前檢查用具： 
□准考證 

□身分證及 2吋照片 1張(要和當初報名時一樣的相片)、沒身分證的帶戶口名簿影本(若准考證遺失時，補辦需這兩樣東西) 

□黑筆、2B 鉛筆、橡皮擦、立可白(帶)、直尺、三角板 、圓規、透明墊板 

□衛生紙、水壺、口罩(如擔心過敏或防疫需求，可自備具防護性之口罩) 

□藥品(容易肚子不舒服者必帶)、萬金油或防蚊液(以防蚊蟲叮咬)…等 

□手錶(不可以發出聲響、不能有整點報時逼逼叫、不能有計算功能) 

□各科考前想再看一下的書               

□乾糧(容易肚子餓的同學可以帶) 

□一顆清楚的頭腦及平靜的心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親愛的家長:  

    您好!關於上述會考「考前叮嚀與應考注意事項」，煩請家長和孩子都要仔細閱讀並留意唷!以下還有幾件事情

要提醒家長：     

    當孩子剛考完一科時，千萬不要馬上來電詢問孩子考得如何？更不要因為覺得孩子可能沒考好而責怪孩子，

因為考試當天務必保持平靜的心情，若考完一科孩子主動提考不好，家長記得給予鼓勵，先好好準備下一科，不

要執著於已發生的；如果可以的話，5/20 晚上回家後盡可能的不要讓孩子對當天考試的答案，因為若考不好會影

響孩子隔日考試的心情，請家長務必配合，若要孩子對考題的答案，或想了解孩子是否有考好，請務必於 5/21(日)

當天考完最後一科時，才請孩子對答案；考試這兩天，我們能做的就是給孩子鼓勵及信心，讓孩子放鬆心情，以

最好的狀態上場考試；希望孩子都能穩定發揮，有讀的都有考，不會的都能寫對!另外，學校將組成考生服務隊協

助孩子會考二日之應試需求，祝福豐東學子 金榜題名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豐東國中 112.5.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日程表 

112 年 5 月 20 日（六） 112 年 5 月 21 日（日） 

08:20- 08:30 考試說明 08:20- 08:30 考試說明 

08:30-09:40 社    會 -70 分鐘 08:30-09:40 自    然 -70 分鐘 

09:40- 10:20 休息 09:40- 10:20 休息 

10:20- 10:30 考試說明 10:20- 10:30 考試說明 

10:30-11:50 數    學 -80 分鐘 10:30-11:30 英語（閱讀）-60 分鐘 

11:50- 13:40 午休 11:30- 12:00 休息 

13:40- 13:50 考試說明 12:00- 12:05 考試說明 

13:50-15:00 國    文 -70 分鐘 12:05-12:30 英語（聽力） -25 分鐘 

15:00- 15:40 休息  

15:40- 15:50 考試說明 
  

15:50-16:40 寫作測驗 -50 分鐘 
  


